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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假劣兽药坑农害农事件屡屡发生、兽药监

管不力的情况，咸宁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借 2014年兽

药抽检活动对全市 6个县（市、区）的兽药经营和使

用环节进行了调查。2014年 3 月 10 日至 4 月 10

日，相关工作人员走访调查了全市 6个县（市、区）

35个兽药经营门店和 12个养殖场的药房，现将具

体情况介绍如下。

1 兽药经营及使用环节现状

1.1 无证经营现象仍存

2010年，根据农业部的要求，凡经营兽药的门

店必须通过兽药 GSP（规范管理）认证，重新发证才

能经营。至调查为止，全市共有兽药经营门店 181

家，通过兽药 GSP认证验收发证的只有 13家，其余

大部分属于无证经营或兽药经营许可证过期。

1.2 假劣兽药充斥市场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农业部 2013年通报（所谓

黑名单）的兽药被明目张胆地摆在货架上出售；另

外，还有过期失效的兽药、无批准文号或批准文号

过期的兽药、无生产许可证或生产许可证过期的兽

药等。

1.3 销售原粉药、兽医临床中应用人用药的现象仍

有发生

《兽药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原粉药不得直接销

售给养殖户用于混饮和混饲，人用药不得应用于兽

医临床，违者可处以 2万 ~5万元的罚款。但在调查

过程中仍发现有兽药店销售 98%以上的氟本尼考、

阿莫西林等原粉级兽药，有的养殖场在兽医临床上

使用人用药。

1.4 养殖场的兽药档案不规范

根据湖北省畜牧兽医局要求，规模养殖场（年

出栏 50头以上的）必须建立规范的养殖档案，原

料、兽药、疫苗及投入品必须有进货台账和使用台

账，还应有治疗、用药、休药等记录。但有的养殖场

根本没有任何记录，有的只记了一两次。

2 原因分析

2.1 经营门槛提高

以前经营兽药，只要申请，兽药经营许可证基

本都可以办下来；自实行兽药 GSP认证后，兽药经

营的门槛提高了很多，比如：饲料和兽药必须分开

经营；对经营的门店、仓库和柜台都严格要求；对从

业人员自身的素质也有相应的要求，必须是执业兽

医师。因此，一部分经营者不愿投入，处于观望状

态。

2.2 执法人员人情观念重

兽药经营者有很大一部分与畜牧兽医系统有

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要么是某某职工的亲戚，要么

是某某前领导的子女或家属，大家都很熟，低头不

见抬头见，执法监管人员拉不下面子，不愿得罪

人。

2.3 养殖户通过物流或网络直接采购兽药

现在兽药厂均有业务员直接到养殖场推销，加

之物流和网络的便利，使得养殖场和兽药厂很容易

对接。这给假劣兽药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调查过程

中发现，大部分养殖场的假劣兽药均是通过物流和

网络采购的，而这些养殖场又分布在偏远的山区，

监管有一定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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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误以为人用药比兽药好

一些养殖户总以为人用药一定比兽药好，治疗

疫病见效快，根本不知道人用药不能用于畜禽，更

不知道这样会危害子孙后代。

2.5 从业人员识别假劣兽药的能力不强

在调查过程中，问一些药店或养殖场的老板为

什么要进假药时，他们的回答是“包装这么精美，我

怎么知道是假药呢。”

2.6 监管失位

因为执法人员监管不到位，不能形成震慑作

用，以致兽药经营老板肆无忌惮地贩卖假药、养殖

户滥用药物。

3 监管对策

3.1 大力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

要利用电视、广播、报纸和手册大力宣传《食品

安全法》、《兽药管理条例》、《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

范》等法律法规，告知广大兽药经营者和养殖户一

定要依法依规经营和使用兽药。

3.2 开展新一轮的兽药清理整治活动

1）清查违禁兽药。各县（市、区）要对经营、使用

环节进行拉网式检查，发现禁用药物立即收缴销

毁，并追查其来源、销售去向，加大禁用药清缴力

度。

2）清查假劣兽药。对 2013年以来列入兽药质

量通报的标称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进行检查，发现

假劣兽药、过期失效产品、废止地标产品进行收缴

销毁，并对违法者依法实施处罚。

3）清查非法兽用生物制品。严厉查处假借试验

名义，违法制售假疫苗行为，发现制售假疫苗窝点，

要坚决取缔，从严查处。加强兽用生物制品供应单

位监管工作，重点核查其资质、管理制度、供应记录

及冷链条件，对不合规定的要限期整改，发现违法

行为要严厉查处。

4）清查兽药标签不规范产品。组织查处兽药标

签不规范行为，发现兽药标签与国家兽药标准不

符，存在改变产品组方、擅自扩大适应症和使用范

围等问题的产品，按假兽药进行查处，禁止生产、经

营和使用。

5）清查原粉药和人用药。有的药店悄悄地将原

粉药卖给养殖场，有的养殖场暗暗地使用人用药，

一经查获，要立案严厉查处。

3.3 建立健全监管制度

各县（市、区）动物卫生监督所要定期（每季度）

对经营企业、养殖企业所经营、使用的兽药产品进

行检查，检查的内容主要是：购货台账、销售或使用

记录，发现不符合规定的产品要及时进行清理，严

防通过 GSP验收的企业“返潮”，确保经营、使用兽

药产品的质量。

3.4 加强对执法人员及兽药经营和畜禽养殖人员

的培训

各县（市、区）动物卫生监督所要组织好相关人

员现场简易识别假劣兽药的培训工作；为经营企业

人员培训兽药相关知识和正规进货渠道；为养殖户

培训常用兽药注意事项、休药期规定等，指导养殖

户合理用药。

3.5 加快兽药 GSP验收进度

目前，咸宁市通过兽药 GSP验收的企业还不足

10%。为加快兽药 GSP验收进度，各县（市、区）畜牧

兽医局领导要高度重视兽药 GSP验收工作，对本辖

区现有的兽药经营企业要加强管理：一是无证经营

的一律取缔，按照《兽药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

处理；二是以前办理的兽药经营许可证现已到期、

又不愿参加兽药 GSP认证的，按照无证经营处理；

三是新开的经营门店必须通过兽药 GSP认证，否则

取缔。

3.6 市级相关部门实行巡查和通报制度

市兽药监察所要对各县（市、区）的兽药经营门

店和养殖企业的药房进行巡查，各县（市、区）动物

卫生监督所配合，凡是有假药、劣药、违禁药品、原

粉药、人用药等情况的，立即收缴并立案查处。市兽

药监察所将巡查的情况通报全市。

3.7 加大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

对举报投诉和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销售假劣兽

药行为，要及时立案，认真调查，依法从快从严给予

打击，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符合刑事追诉标

准、涉嫌犯罪的案件，应移交同级公安机关查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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